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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科院质控发〔2022〕21号

关于开展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
实验（实训）教学专项检查的工作通知

各教学院（部）：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实验（实训）教学工作，不断提升实验（实训）

教学质量和效果，为落实 6 月 18 日学校评建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，

根据工作安排，经研究决定对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实验（实训）

教学专项检查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检查范围

2021-2022学年第二学期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

课程相关材料，含独立实验（实训）课、理论课程中含有实验（实训）

学时的实践环节课程。

二、检查的主要依据和内容

1.主要依据（质量标准）：根据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校实践课程

教学资料的通知》（应科院教发[2021]78 号）和《江西应用科技学

院实验教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应科院教字[2021]1 号）以及《江

西应用科技学院本科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（试行)》（应科院教字

〔2020〕1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对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实践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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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相关材料进行质量检查。

2.检查的主要内容：实验开出率、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占比、实验

（实训）教学资料和实验（实训）报告以及实验（实训）室/仪器设

备使用登记情况。

实验（实训）教学材料主要包含：实验（实训）教学计划表、综

合性、设计性实验（实训）项目认定审批表、实验（实训）教学课表

（教师版）、实验（实训）教学大纲、实验（实训）教案、实验（实

训）成绩表、实验（训）项目总结等内容。

实验（实训）报告材料主要包含：实验（实训）任务书和实验（实

训）报告。

三、检查形式和时间

1.教学院（部）自查自评自纠：自查自纠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3

日前。各教学单位组织相关实践教学的教师认真研读学校相关文件要

求，部署相关工作，在教师自查自纠的基础上，组织专项工作组以课

程为单位开展院（部）级自查工作，自查工作应做到课程、项目全覆

盖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

2.学校检查：校级检查实行抽检方式，抽检工作做到本科专业全

覆盖。抽查时间为 2022 年 7月 4 日至 7 月 8 日。由质量监控中心负

责组织校级督导组到各教学单位抽查，抽查内容同上，具体抽检对象

提前两天告知相关教学院（部）。（校级检查人员分组情况另行安排）

四、工作要求

1.教务处负责联系各教学院（部）梳理汇总本学期本科专业实

验（实训）教学基本情况，并汇总相关信息，并于 6月 24 日下午 17 点

前报送质量监控中心张梁老师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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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实验实训中心负责各实验实训室仪器设备使用登记情况的自

查和督查工作，做到实际使用与登记相一致，日期与内容相一致，并

做好迎接校级检查的准备工作。

3.各教学院（部）自查过程中详细记录存在的问题，填写“江西

应用科技学院 2021—2022 学年第二学期实验（训）教学专项检查记

录表”（参考附件 1）作为二级学院（部）过程性质量监控材料。自

查结束后根据检查记录撰写“自查工作总结”，总结要具体数据分析、

明确优点和不足，分析产生不足的原因并提出整改措施。于 7 月 3日

前将经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的自查工作总结纸质版和电子版一并

报送质量监控中心张梁老师处（综合楼 708 室）。

4.校级检查组检查结束后，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，并填写

发放整改通知单，反馈检查结果，各教学院（部）按要求及时递交“整

改落实回执单”。

五、检查结果应用

学校检查结果报送学校有关部门作为教学单位和教师年终考核

的依据。

附件 1.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2021—2022 学年第二学期实验（训）

教学专项检查记录表

江西应用科技学院质量监控中心

2022年6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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